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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光华芯”、“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423 号）。 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长光华芯”，扩位简称为“长光华
芯”，股票代码为 688048。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
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可比
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
发行价格为 80.80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33,900,000 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
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5,085,000 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主
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2,677,016 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 7.90%。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2,407,984 股回拨至网
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25,459,984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1.54%； 网上发行数量为 5,763,000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18.46%。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 31,222,984 股。

根据《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4,022.90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
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00%（向上取
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3,122,500 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2,337,484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1.54%；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8,885,500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 28.46%。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832601%。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2 年 3 月 25 日（T+2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结果如下：
1、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跟投

和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华泰长光华芯家园 1 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为华泰证
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组成。

截至 2022 年 3 月 18 日（T-3 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均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
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华泰创新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主承销商

将在 2022 年 3 月 29 日（T+4 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全称 获配数量
（万股）

获配金额
（元,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元） 合计（元） 限售期限

（月）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101.7000 82,173,600.00 - 82,173,600.00 24

华泰长光华芯家园 1号科创板员工持
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66.0016 134,129,292.80 670,646.46 134,799,939.26 12

合计 267.7016 216,302,892.80 670,646.46 216,973,539.26 -

2、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8,362,830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675,716,664.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522,670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42,231,736.00
3、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2,337,484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804,868,707.20
（3）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9,024,343.47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5）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00
二、网下限售账号摇号结果
根据《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于 2022 年 3 月 28 日（T+3
日）上午在上海市静安区凤阳路 598 号上海市东方公证处会议室进行长光华芯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限售账号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位数 8
末“4”位数 0693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长光华芯 A 股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
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
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
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 3,706
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 371 个。 根据摇
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 6 个月。 这部分账户对应
的股份数量为 1,981,703 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8.87%，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6.35%。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

“附表：长光华芯网下摇号中签配售明细”。
三、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

数量为 522,670 股，包销金额为 42,231,736.00 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后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1.6740%，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1.5418%。

2022 年 3 月 29 日（T+4 日），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协议》与《承销协议》的约
定将余股包销资金、战略配售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
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
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

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38966581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18 号保利广场 E 座 20 层

发行人：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3 月 29 日

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龙节能”或“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 4,20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
376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4,200.00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 30.82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
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
低值，故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母公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
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
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210.00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3,003.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71.50%； 网上发行数量为 1,197.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8.5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4,200.00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
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冠龙节能于 2022 年 3 月 28 日（T 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
行“冠龙节能”股票 1,197.0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T+2 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T+2 日）
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
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
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3 月 30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
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即

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
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
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
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北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
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
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
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
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

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1,565,656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94,670,993,500 股，配号总数为 189,341,987 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
止号码为 000189341987。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7,909.02201 倍，高
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 即 840.00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163.00 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 51.5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037.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8.50%。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215166222%， 有效申购倍数为
4,647.56964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T+1 日）上午在深圳

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203 栋 202 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
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61118537、010-57065291
2022 年 3 月 29 日

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深圳市铭利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９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９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泰君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３、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４、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 《深圳市铭利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

公告》，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８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
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２０３栋２０２室主持了深圳市铭利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
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８１１４ ３１１４
末“５”位数： ３６２９５ ８６２９５ ００８６１
末“６”位数： ７５２６０６ ２５２６０６ １６５９８５
末“７”位数： ０４７３６９６ ５４７３６９６ １５０２４２９
末“９”位数： ０１５８３６６１１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深圳市铭利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

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２８，００７个，每个中签号码
只能认购５００股深圳市铭利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深圳市铭利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９日

深圳市铭利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市铭利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４，００１．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予以注册的决定（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３７７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４，００１．００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
民币２８．５０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
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
（以下简称“四个值”）孰低值２８．５０９８元 ／ 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
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２０２１年修订）》（深证上［２０２１］９１９号）第三十九条第（四）项，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证裕投资”）无需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证裕投资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东莞证券
铭利达创业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铭利达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为４００．１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０％。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６００．１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５．００％。 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为４００．１０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０％。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２００．０５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最终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
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９２０．７５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８１．１１％；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６８０．１５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１８．８９％。 根据《深圳市铭利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８，８２４．５５６３５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７２０．２０万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２００．５５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６１．１１％；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４００．３５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３８．８９％。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２３３３１３０４０％，申
购倍数为４，２８６．０８７０５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９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９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
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深圳市铭利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９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铭利达资管计划承诺本次获配股票限售期为１２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
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科创板、创业板、主板等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
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科创板、创业板、主板等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情况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２８．５０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４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证裕投资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证裕
投资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铭利达资管
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４００．１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０％，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
配售股数的差额２００．０５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２日（Ｔ－３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初始缴款金额超
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２０２２年３月３１日（Ｔ＋４日）
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根据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
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铭利达资管计划 ４，００１，０００ １１４，０２８，５００．００ １２个月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１４４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

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２０２１］２１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２０２１年修订）》（深证上［２０２１］９１９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２０２０年修订）》（深证上［２０２０］４８３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
销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２１］２１３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
［２０１８］１４２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２０２１］２１２号）
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
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５日（Ｔ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
披露的２５８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６，３２８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网下申购数量为６，３６４，９１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深圳市铭利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

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
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
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３，４６６，７９０ ５４．４７％ １５，８６５，２３２ ７２．１０％ ０．０４５７６４８９％
Ｂ类投资者 ２３，５３０ ０．３７％ １０２，５５７ ０．４７％ ０．０４３５９０９５％
Ｃ类投资者 ２，８７４，５９０ ４５．１６％ ６，０３７，７１１ ２７．４４％ ０．０２１００９９０％
总计 ６，３６４，９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２，００５，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根据上述表格内各类投资者配售比例进行配售后，无余股产生。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

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

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８８８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市铭利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９日 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大和证券（中国）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普源精电”）首次公开发行

3,032.7389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
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并已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399号文同意注
册。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
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大和证券（中国）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大和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 国泰君安和大和证券统称“联席
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
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3,032.7389万股。 其中初
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454.9107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00%。 战略投资者承诺
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足额汇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
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365.7794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2.06%，初始战略配售股
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89.1313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下发行数量为2,151.4095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67%；网上发行数量为515.5500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19.33%。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2,666.9595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2022年3月28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
行“普源精电”A股515.5500万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2年3月
30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
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2022年3月30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网下投资
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
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3月30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
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
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国泰君安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
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
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
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前述限售账户

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限售期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
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
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
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
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
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
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
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4,235,324户，

有效申购数量为19,886,826,5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2592420%。 配号总数为
39,773,653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039,773,652。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数365.7794万股，与初始战略配售股
数差额89.1313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下发行数量为2,151.4095
万股，网上发行数量为515.5500万股。

由于启动回拨前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3,857.40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联
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266.7000万股
股票（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884.7095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总量的70.67%；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782.250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总量的29.33%。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933508%。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3月29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静安区凤阳

路598号上海市东方公证处会议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 并将于
2022年3月30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刊
登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大和证券（中国）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3月29日

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１，４７３．６８４２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
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３９３９号）。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天益医疗”，股票代码为“３０１０９７”。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４７３．６８４２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５２．３７元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未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
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
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以下简称“四
个值”）孰低值５２．３８２５元 ／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２０２１年修订）》（深证上［２０２１］９１９号）第三十九条第
（四）项，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证裕投
资”）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证裕投资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将全部回拨
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
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
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７３．６８４２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１，０５３．６８４２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发行数量４２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根据《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９，９５１．９２０２４
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２９４．７５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７５８．９３４２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７１４．７５００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１７１０００７３９％，申购倍数
为５，８４７．９２７９５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５日（Ｔ＋２日）结束，具
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
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６，９８８，４９９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３６５，９８７，６９２．６３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１５９，００１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８，３２６，８８２．３７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７，５８９，３４２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３９７，４５３，８４０．５４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６个月的股份数量为７６０，６２６股， 约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１０．０２％，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５．１６％。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１５９，００１股，包销金额为８，３２６，８８２．３７元，
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１．０８％。

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９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
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划转至发行人，由发行人向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
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８８８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９日


